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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設立 

公司設立相關事項，雖然基本，但也不能忽略。我們在這個Subject，
將公司設立所適用的法理及公司法總則的規定，整理為4個考點。關於股份
有限公司設立的細部規定，則在Subject 7中說明。 

 
法條導讀  

公司設立的立法主義：公司設立有四種立法主義： 
特許主義。 
核准主義（許可主義）。 
準則主義。 
自由設立主義。 

 我國原則上採取的是「嚴格準則主義」，例外則是許可主義： 
 

核准主義
又稱許可主義，即公司之設立，除須合於法律規定之要件外，尚須經

主管機關以行政處分核准（或許可）其設立，始能取得人格。 

準則主義
須以法律規定設立公司之一定要件，以為準則，凡公司之設立，符合

法定要件時，即可取得法人人格。 
 

 為什麼是「準則主義」？又為什麼是「嚴格」呢？ 
 

嚴 格 準則主義 
加重發起人責任：未經設立登記，不得

以公司名義經營業務或為其他法律行為

（公§19Ⅰ）。 

 本法所稱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

依照「本法」組織、登記、成立之

社團法人（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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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 格 準則主義 

 違反負有刑事責任：違反前項規定者，

行為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15萬元以下罰金，並自負

民事責任；行為人有2人以上者，連帶

負民事責任，並由主管機關禁止其使用

公司名稱（公§19Ⅱ）。 

 公 司 非 在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 登 記 」

後，不得成立（公§6）。 
 上述二條均未規定應經「許可」才

能成立公司，只要符合公司法的規

定要件，辦理登記完成後，即可成

立公司。 
 

 許可主義的表現在公司法第17條：「公司業務，依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所

定之命令，須經政府許可者，於領得許可文件後，方得申請公司登記（第

1項）。前項業務之許可，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確定者，應由

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公司登記或部

分登記事項（第2項）。」 
 在公司法上，主管機關有「公司法的主管機關」，以及「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二種。許可主義原則上要取得的許可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許可，而

撤銷或廢止，也是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來做，比如說銀行、證券、保險及

金融控股公司，都要經過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公司法上的主

管機關依中央及直轄市而有不同。中央主管機關是「經濟部」，在直轄市

則為直轄市政府（也就是五都：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

市）（公§5Ⅰ）。中央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

辦理本法所規定之事項（公§5Ⅱ）。 
公司種類： 

 四種公司：公司法第2條第1項規定公司的四種類型，分別是無限公司、

有限公司、兩合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 
 

 無 限 有 限 兩 合 股份有限 

股東 
人數 

2 人 以 上 股

東所組織。 
1 人 以 上 股

東所組織。 
2人以上股東所組織（1
人以上有限  + 1人以上

無限）。 

 2人以上股東。 
 政府、法人股東1

人所組織。 

對公司

之責任

連帶無限清

償責任。 
以出資額為

限，對公司

負其責任。 

 有限責任股東：以出

資額為限。 
 無限責任股東：連帶

無限清償責任。 

股 東 就 其 所 認 股

份，對公司負其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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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限 有 限 兩 合 股份有限 

資本 － － － 全部資本分為股份 

最低 
資本額

已無最低資本額的要求（98年4月29日公司法修正刪除第100條第2項

及第156條第3項關於最低資本額由中央主管機關以命令定之的規

定）。 
 

 本、分公司vs.母、子公司：除了這四類公司外，公司法還定義了本公

司與分公司： 
 

本公司（總公司） 分公司 
 本公司：為公司依法首先設立，以管轄

全部組織之總機構（公§3Ⅱ前段）。

 住所：公司以其本公司所在地為住所

（公§3Ⅰ）。 

⊙ 分公司：為受本公司管轄之分支

機構（公§3Ⅱ後段）。 

 
 除了分公司以外，母、子公司也是很重要的分類。母、子公司並未在公

司法定義，而是定義在企併法。二家公司中，如果其中一家直接或間接

持有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公司，該

公司為母公司；被持有者，為子公司（企併§2）。 
 母／子公司其實與本／分公司是相對的概念。母、子公司都是獨立的公

司組織，都有獨立的法人格。而本公司雖有獨立的法人格，但分公司因

屬分支機構，並不具備獨立的法人格。 
 公開發行、未公開發行：股份有限公司又可再分為「公開發行公司」與

「未公開發行公司／非公開發行公司」。二者間有重大區別。比如說，

公開發行公司因股東通常較多，在特別決議時，均有便宜規定的適用，

也就是原本要三分之二出席及出席表決權過半數同意的特別決議，放寬

為過半數出席及出席表決權三分之二同意的便宜方式。再者，公開發行

公司才能向法院聲請第282條的重整。最重要的是，成為公開發行公司

後，除公司法外，同時受證券交易法的規範，如證交法第36條公司年終

財務報告之申報公告及簽證的規定，僅對公開發行公司適用。 
 公司要如何成為公開發行公司，以及如何停止公開發行呢？依照民國

100年6月修法規定，其程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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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行 停止公開發行 

原則：公司得依董事會之決議，向

證券主管機關申請辦理公開發行程

序（公§156Ⅲ前段）。 
例外：公營事業申請辦理公開發

行，應先經該公營事業之主管機關

專案核定（公§156VI）。 

原則：公司股東會特別決議（便宜

決議亦有適用）（公§156Ⅲ後段、

Ⅳ）。 
例外： 
證券主管機關職權停止公開發行

（公§156V）： 
A.公司已解散。 
B.他遷不明。 
C.因不可歸責於公司之事由，致

無法履行證券交易法規定有關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義務。 
公營事業停止公開發行，應先經

該公營事業之主管機關專案核定

（公§156VI）。 
  

 
 

公司法第4條對外國公司的定義，我們在Subject 30說明。至於控制公
司、從屬公司、相互投資公司等也為另一種公司的分類型態，可以參考

Subject 27的說明。公開發行與未公開發行的分類，對於選擇題考試來
說非常重要。在看題目時，一定要看仔細，題目所描述的公司究竟是

「公開發行公司」或「未公開發行公司」。公開發行公司中，如果其有

價證券（通常是股票）在集中交易市場與店頭市場交易時，即成為上

市、上櫃及興櫃公司，所以當題目並未特別用「公開發行公司」的字

樣，但卻說「A上櫃公司」、「A公司股票在證交所交易」等字樣
時，在公司法及證交法上的意義就是「A公司為公開發行公司」。 

 
公司名稱：公司名稱也是另一個常考的考點。公司名稱可以區分為四大部

分： 

作者叮嚀


